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

通    知
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2010年度接收地方大学生各项测试、体检等工作已结束，现将下步考核政审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考核政审时间地点安排：

考核政审时间：2010年4月中旬至2010年5月中旬；
考核政审地点：考生所在学校
二、考核政审具体要求：

1、考核政审工作均在考生所在学校进行，请考生在考核政审期间务必在校等候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考生务必保持通讯畅通，等候考核组赴校考核。
2、请考生接到考核组同志电话后，提前联系班主任老师（辅导员、导员）确定考核地点，进行考核座谈；并请班主任老师（辅导员、导员）协助，协调学校档案室将考生档案提出，进行档案审查。
3、考核政审时考生需提供上交：毕业生推荐表复印件，学校招录大表复印件（学生入学时新生录取名册本人页），学生成绩单复印件（审核学生成绩单原件）。考生在填写考核面试表时需粘贴本人近日一寸彩色免冠照片1张（另交同底版照片2张）。
4、考核政审工作考生均需带齐三证（身份证、学生证、知识能力考试准考证），证件未带或证件不齐者，一律不得参加考核政审，并视为考生自动放弃资格。
5、政审工作由考核组同志现场下发政审表格，并提出相关要求，请考生接到政审表格后严格按照政审要求，从考核政审当日算起14天内，将政审表格寄（送）回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1号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政治部干部处724办公室范杨收，邮政编码：100035）
6、请考生提前做好考核政审相关准备工作，并随时保证通讯畅通，如由于通讯不畅或考核材料提供不齐全等原因造成的考核政审工作延误，由考生本人负责。
7、考核政审工作结束后，请各位入围考生随时留意此报名网站，并保持通讯畅通，等候下步工作安排。如由于考生通讯不畅等原因造成工作延误，视为考生自动放弃资格，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附：参加考核政审人员名单
（联系人：范杨；联系电话：010-82215789）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二日
